附件1：
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国（境）代表团（组）预算表

	代表团（组）名称
	
	团组人数
	

	任务批件文号
	
	主办单位组团审批号
	

	出国（境）日期
	20    年   月   日至20    年   月   日共   天
	目的地
	

	项目
	预算申请金额
	核定预算金额
	说明

	
	币种
	预算标准
	人数/天数
	金额
	币种
	金额
	

	国内部分
	往返机（车）票
	
	
	
	
	
	
	

	
	保险
	
	
	
	
	
	
	

	
	护照签证费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国内部分小计
	
	
	
	
	
	
	


	国外部分
	住宿费
	
	
	
	
	
	
	

	
	伙食费
	
	
	
	
	
	
	

	
	公杂费
	
	
	
	
	
	
	

	
	个人零用费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国外部分小计
	
	
	
	
	
	
	

	总          计
	

	主办单位领导审核
	
	外事部门审核意见
	
	财务部门审核意见
	


主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2：
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国（境）代表团（组）费用决算表（代人民币费用报销表）
	代表团（组）名称
	
	实际人数
	

	实际出国（境）日期
	20    年   月   日至20    年   月   日共    天
	目的地
	

	国内部分
	支出项目
	附单据张数
	预算金额
	实际使用金额
	核定支出金额
	备注

	
	往返机（车）票
	
	
	
	
	

	
	保险
	
	
	
	
	

	
	护照、签证费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国内部分小计
	
	
	
	
	

	国外部分
	支出项目
	附单据张数
	预算金额
	实际支出
	核定支出金额
	

	
	
	
	币种
	金额
	在      支出
	在      支出
	在      支出
	
	

	
	
	
	
	
	币种
	金额
	币种
	金额
	币种
	金额
	币种
	金额
	

	
	住宿费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伙食费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公杂费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个人零用费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国外部分小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本次退（补）外汇数量（分币种填写）：

	团长签字
	
	外事部门审核意见
	
	财务部门审核意见
	


主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3：
出国（境）代表团（组）境外公杂费、个人零用费、包干伙食费领取登记表

（团组人数在2人或2人以上时使用）

代表团（组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页共     页
	序号
	姓名
	包干伙食费
	公杂费
	个人零用费
	包干费用小计
	签收人

	
	
	在      国家（地区）
	在      国家（地区）
	在      国家（地区）
	
	

	
	
	币种
	标准
	天数
	数量
	币种
	标准
	天数
	数量
	币种
	标准
	天数
	数量
	币种
	数量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